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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外國人在日本遭遇交通事故的情況

下，是依照日本的法律來處理的嗎？

是的。根據日本「法の適用に関する通

則法」17條規定，原則上是要根據發生地的

法律來處理。所以，在日本遭遇交通事故的

情況下，要依照日本的法律來處理。

2、遭遇交通事故後所發生的治療費，

使用健康保險證比較好嗎？

是的。雖然說通常情況下，從一開始治

療費都是由保險會社支付，但是以後若被斷

定交通事故之中被害者也有責任的情況下，

被害者也要承擔相對應的治療費。一開始若

不用健康保險證，隻是對醫院有好處，對被

害者和保險會社沒有好處。此外，根據其它

華人同胞被害者的反映，有時候有的私人醫

院會要求不要用健康保險證，要不不接受治

療的事情的發生。這種情況下，可以要求對

方出示不用健康保險證不能治療的醫院相關

規定。

3、遭遇交通事故後，可以找誰要求賠

償。

除了加害者以外，根據情況還可以向下

述的個人或者團體要求賠償。提供自動車的

車主或者業主（租車公司）、加害者就職的

會社、未成年人加害者的監護人、導致交通

事故發生的人、道路開發的相關行政組織

（因道路本身有問題而引起的）等。

4、癥狀固定是什麼意思。

遭遇交通事故半年後或者接近半年之

時，應該會從保險會社或者醫生那邊聽到這

個單詞（症状固定しょうじょうこてい）。

醫學上的癥狀固定指的是，傷病等的癥狀沒

有回復、改善的可能，再繼續治療也沒什麼

作用這種情況。通常治療半年左右，保險會

社會要求受害者開始做癥狀固定。是否要做

癥狀固定是要根據醫生的指示來進行。如果

醫生說有繼續治療的必要的情況下，可以繼

續治療。但是有可能，保險會社會因此停止

繼續提前支付治療費。這種情況下，即使是

自己支付治療費還是繼續治療比較好。除了

關系到被害者的身體健康之外，跟以後的後

遺癥等級認定取得還有很密切的關系。通常

情況下治療半年也好不了的癥狀是有可能會

有後遺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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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後遺癥等級認定的相關手續

一種是事前認定。是由加害者的保險會

社來替被害者進行相關手續的處理、提交

的。

另一種是被害者請求。這個是由被害者

本身或者被害者委托律師進行相關手續的處

理、提交的。在這裡強烈推薦不要採用第一

種。因為通常情況下，最終賠償費是由加害

者的保險會社來賠償的，所以保險會社不會

那麼積極去處理的。就算能拿到等級，拿到

的等級也有可能比原先實際要獲得的等級

低。委托給律師的好處是，處理方法是透明

的，可以叫容易替被害者獲得原本應該獲的

等級，被害者心理負擔減輕。

看過我們第一篇報道的讀者，應

該知道絕大部分在日居住的中國人，

都有資格申請退稅吧。那麼，究竟能

退回多少稅金呢？通過本報的採訪，

退稅經驗豐富的太平洋咨詢株式會

社，把他們在過去十幾年中的經驗拿

出來和大家分享。

首先，稅金返還的對象，是自己

過去（最多5年）繳納的所得稅和住民

稅，因此，過去繳納的稅金合計，將

是您可能獲得的最大返還金額。如普

通公司職員，政府會通過工資扣除的

方式完成這兩項稅收，所以，很多人

在不知不覺中繳納了巨額的稅金，而

自己卻毫不知情。幾乎所有人在聽到

自己的返還金概算時，都感到非常的

驚訝。

他們給我們提供了以下的案例。

有一位李姓的先生，是位年收入550萬

日元的普通公司職員。他除了撫養一

起居住在日本的妻子和1個孩子之外，

還給居住在中國的父母、祖父母、叔

父母等10位親屬匯生活費。在太平洋

咨詢公司的協助下，他成功地證明了

以上撫養事實，獲得了政府退回來的

過去 5 年間繳納的全部所得稅和住民

稅，合計175萬日元。

當然，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獲得

全額的返還，這要根據實際的撫養情

況而定。但是，隻要您像李先生那

樣，在日本努力工作的同時，又不忘

支持中國的親屬，那麼您就有權享有

您應得的回報。如果您對退稅申請感

興趣，不妨與太平洋咨詢株式會社聯

系，他們將免費為大家分析退稅的可

能性，並指導大家如何行使自己正當

的權利。

PG&CO.
株式會社パシフィック・ギャ

ランティ（太平洋咨詢株式會社）

電話：03-5453-6931

中文熱線：080-3028-8292

http://www.pg-taxrefund.co.jp

壁櫥在家裡的收藏空間中容量最大，具有出眾的收納能力。　　

但是，能很好利用的人很少，大多數的人會感到困擾。

說到原因，壁櫥的用處是收納“被子”。以往被子多隻是收納被子所以不

需要間隔什麼的，現在壁櫥常常會用來收拾其它的東西，所以要好好利用壁櫥

的空間進行收納。

要點1，用架子、隔板、抽屜等小東西分割　　

要點2，經常使用的東西要放在最容易存取的地方　　

要點3，根據用途決定收納的地方，分類　　

要點4，抽屜放在視線下面

要點5，輕的東西放上面，重的東西放下面　

上：

很難存取的地方。放大箱子和棉被。前面有把手的收納箱很方便。可以放

置一些根據季節變化才使用的東西和不常用的舊東西。但是不能放重的東西。

裡面是用了梯子也夠不著的地方，可放置不用的東西。　　

中：

存取最輕鬆的黃金區域。可以收納日常常用的東西。收納衣服可以使用抽

屜和衣架。如果僅僅放被子可以把大收納箱放在下面，有效利用空間。　　

裡面的位置看不見，但是比較容易夠得著。用架子隔開，小東西放在箱子

裡，可以收納衣服和包這樣的東西，包括急救箱、雜貨、不常用的書和舊雜志

等。　　

下：

蹲下取東西也很方便，可以放衣服、熨鬥、吸塵器、孩子的玩具等。放一

些經常使用的東西，可以使用衣架、專用的架子、抽屜、櫃子等。

裡面可以收納家電等不常使用的東西，但是要注意防潮。

主持人問：有讀者來信詢問，一年前，

經人介紹，在國內和一日本男性結婚，隨後

來日本生活。最近我想把和中國前夫所生的

獨子也辦到日本來，可以嗎？日本男人歲數

較大，身體又不太好，萬一早早離世，我和

孩子還能繼續拿到呆在日本簽證嗎？

如果發生了與日本丈夫離異，或者日本

丈夫去世等情況發生時上述的不幸，當事人

的簽證該如何對應呢？

宋煒譯答：上述緊急情況發生後，首

先要考慮申請法務省的特別救濟。法務大

臣基於特別的理由，可以給予申請人“定

住者”在留資格。其特別理由的基準是指

該外國人在日本的“定著度”。通俗地講，

就是指該外國人已相當程度融入日本社

會，若讓其再回到母國，已失去安居樂業

的生活基礎，基於人道主義的考慮，讓該

外國人作為“定住者”繼續日本的生活。入

國管理局在“定著度”認定基準上有很大的

自由裁量權，若欲通過該認定，需要多向

法律專業人士咨詢方策，本處列舉兩例以

供參考。

例1：一中國女性，十年前與日本人結

婚。其夫不務正業，每天沉迷於扒金宮，

借了一身的高利貸，後來忽然人間蒸發。

其妻無奈，向法院申請離婚成立。該女在

日本已生活十余年，國內父母業已仙逝，

主要靠在中華料理店打工為生，同時又被

迫幫丈夫還貸，堪為人妻之典范，其事跡

感動入管官員，成功獲得“定住者”簽證。

例2：中國人妻因交通事故不幸身亡。

其與中國前夫所生女兒的簽證續簽成了問

題。根據中國人妻的遺言和獨生女兒的願

望，均希望繼續留在日本。當時女兒讀中

學二年級，已充分習慣日本的學習生活，

加上通情達理的日本繼父的協助，入管方

面基於人道主義的考慮，給予該女生“定

住者”在留資格。

主持人問：未雨綢繆，提早對策的方法

有嗎？

宋煒譯答：亡羊補牢，雖猶未晚，但是

代價很大。申請特別救濟同樣亦是不得已之

策。為防范未然，可及早採取以下措施以防

被動。

1.申請成為日本丈夫的養子。如果和中

國前夫所生的小孩未滿

6周歲，可以考慮申請成為日本人丈夫

的養子。自然在申請簽證時可一勞永逸。

2.及早申請永住歸化。持有“日本人的

配偶等”在留資格的人婚姻後三年即有資格

申請，平時多收集入管審批鬆緊的情報，以

便機會成熟時及時對應。

3.提升在日本的"定著度"。平時積極

融入日本社會，多參加社會公益活動，比如

町內會，PTA會等，萬一日後有變故，有

良知的日本朋友也會站出來為你證明你已離

不開日本，日本也離不開你。


